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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 
103.06.3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8.15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08.26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2.19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08.29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02.1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01.2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條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訂定之。 

第 2條 目的： 

一、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二、積極處理本校學生重大違規事件，維護校園秩序。 

三、透過理性管道，保障學生權益，促進校園和諧。 

四、揚善止惡、賞罰公正，發揮民主法治教育精神。 

第 3條 適用範圍：凡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辦法規定因行為優良獲記大功以上獎勵者，或重大違

規事件記大過以上處分者，依本要點提獎懲委員會會議。 

第 4條 

 

 

 

 

 

 

 

 

 

 

 

 

 

 

 

第 5條 

組織： 

一、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辦法規定，設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委員任

期一年，由校長就學生事務處主任、教務處主任、總務處主任、進修部主任、主任

教官、生活輔導組組長、輔導教師、導師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聘

任之。 

二、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人數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三分之一；前項導師代表、教師代表、家

長代表及學生代表總數，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二分之一。 

三、本會由學生事務處主任擔任主席，負責召集並主持會議。主席因故無法召集會議時，

由校長就委員中指定一人召集之。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代理

主席一人主持會議。 

四、本會依案情納入一定比例之進修部教師、學生及家長代表，以維護進修部學生之權

利。 

五、會議召開前，得視獎懲案件之情節，邀請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乃至

於個案當事人、相關人列席陳述。 

六、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規定，本會委員不得兼任

學生申評會之委員。 

本會之任務為評議下列事項： 

一、學校學生獎懲規定。 

二、學校年度學生獎懲教育工作計畫。 

三、學生擬記大功或大過以上之獎懲事件。 

四、學生特別獎勵及本會之特殊管教措施等獎懲事件。 

五、學生已接受司法機關或相關機關處理之重大獎懲事件。 

六、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依調查結果評議其後續懲處事件。 

七、經校長交議之其他重大學生獎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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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條 實施細則： 

一、會議召開時機： 

 （一）獎懲委員會專處理學生大過（大功）以上獎懲事項，唯大過（大功）案件須在會

辦簽擬有爭議時提本會審議。 

（二）學生發生重大違規（法）事件或「學生獎懲實施辦法」中未明定懲處類別，致其

懲處可能改變其本校學生身分者，得召開會議。 

二、會議召開前，執行秘書需備妥本次會議委員、列席名單及審議事項，陳請校長核可

後召開。 

三、獎懲會委員與獎懲事項有直接利害關係者，應迴避之，並由校長另聘代理委員，就

該獎懲事項代行職務。 

四、本會須有應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通

過，始得決議，出席人數不足時另擇期召開。 

五、本會審議學生重大違規事件時，應秉公正及不公開原則，瞭解事實經過，並應給予

學生當事人或家長、監護人及事件關係人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 

六、本會學生獎懲事件之評議，經校長核定後，學校應作成獎懲事件評議決定書，明 

    確記載事由、獎懲結果、獎懲法令依據及不服獎懲結果之救濟方式，並以可供存 

    證查核方式，專函通知受獎懲學生及其父母或監護人。 

七、前項救濟方式，應於評議決定書末明確記載，受獎懲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 

    如有不服，得於通知函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起申訴，逾期不受理。 

八、決議書應經校長核定後執行，校長如認為決議不當時，得退回本會再議。 

九、獎懲委員會之決議、表決及會議中其他委員之個別意見，對外應嚴守秘密，涉及學

生隱私或個人之基本資料均應保密。 

十、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經處分後，除會同導師、輔導教師追蹤輔導外，對於確有悔意

並有具體改正表現者，得依改過銷過辦法，協助學生辦理銷過遷善。 

十一、特殊個案必須長期輔導者，除由輔導室加強輔導外，必要時，得要求家長協請社

會輔導單位或醫療機構共同協助學生，進行行為導正。 

十二、受獎懲學生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對於本會獎懲評議結果，認為違法或不當致 

     使學生權益受損者，得依學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相關規定，於評議決定書通知 

     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十三、性別平等教育法所定行為人，經依該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議處後，申請人 

     或行為人有不服者，應依同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提起申復；申請人或行為人 

     為學生，其本人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對於申復結果不服者，應依同法第三十九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自接獲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學校學生申訴 

     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不適用前條規定。  
第 7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示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申請表 

編號： 

   年    月   日 

提案人 

姓名 
  

學生 

姓名 
  

學生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學生 

身份證字號 
  班  級 年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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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事實陳述   

導師    

學務 

主任 

  
校長

批示 
  

生輔

組長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獎懲委員評議決定書   編號： 

   年    月   日 

學生姓名 
  

班級 年     班 

事    由 
  

決定結果 

 

獎懲依據與決定

理由 

與決定理由 

  

獎懲委員簽名  
  

校長批示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獎懲委員會議決通知函    

編號： 

            年    月   日 

學生姓名   班級 年     班 

事    由   

決議結果   

獎懲依據 

與 

決議理由 

  

備 註 

1. 受獎懲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如有不服，得於通知函送達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以書面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逾期不受理。 

2.本通知書分別副送學生監護權人、導師及學校相關單位或人員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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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名單 

編組職稱 現       職 職掌 

主任委員 學務主任 督導學生獎懲諸般事宜 

執行秘書 生輔組長 協助督導學生獎懲諸般事宜 

委員 主任教官 綜理學生獎懲諸般事宜 

委員 總務主任 協助辦理學生獎懲諸般事宜 

委員 教務主任 協助辦理學生獎懲諸般事宜 

委員 進修部主任 協助辦理學生獎懲諸般事宜 

委員 輔導教師 協助辦理學生獎懲諸般事宜 

委員 導師代表 2員(含進修部乙員) 協助辦理學生獎懲諸般事宜 

委員 教師代表 3員(含進修部乙員) 協助辦理學生獎懲諸般事宜 

委員 家長會代表 協助辦理學生獎懲諸般事宜 

委員 學生代表 2員(含進校學生代表乙員) 協助辦理學生獎懲諸般事宜 


